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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制造中所用的前体和非列管前体化学品加强国

际协调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27特别是

第 12 条，其中就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规定了国际合作

与管制的原则和机制，

还回顾《1988 年公约》第 13 条的规定，这一规定可作为对非法制造涉及

非列管前体化学品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采取国家对策的依据，

注意到 2017 年 2 月在曼谷举行的前体化学品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问题第三

次国际会议的成果，

回顾其 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54/8 号决议及先前所有相关决议，麻醉药品委

员会在这些决议中吁请会员国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打击非法制毒和贩毒，包

括加强对经常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物质的国际贸易管制，并防止将这些物质从

合法国际贸易转移至非法用途的企图，

还回顾其 2008 年 3 月 14 日第 51/16 号决议，该决议论及就使用非列管前

体化学品作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制造中常用列管物质的替代品的情况和

制造毒品的新方法交流信息，

  关切全球范围为减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供应并保持对列管物质的

有效管制而做出的努力正在受到贩毒者的侵蚀，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将非列管前

体化学品作为列管物质的替代品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认可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作为非列管前体化学品国际监控的主要机构和全球

联络点进行的重要工作，

重申必须进一步加强现有前体管制国际合作机制，办法包括会员国参加如

棱晶项目和聚合项目等国际行动，以期自愿收集情报了解被作为目标的已予通

知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的非法贸易方式和转移情况，

  注意到前体管制方面最新的趋势和挑战，包括转离国内销售渠道成为贩运

者为获得其所需化学品而使用的主要方法，以及正在不断使用非列管前体化学

品，包括“特制”化学品，作为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其他毒品的前体的替代品，

关切注意到全球范围使用非列管前体化学品的现象增加，以及事实上非列

管前体化学品的使用削弱了国际社会防止非法制造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新型

精神活性物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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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见大会第三十届特别会议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

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28特别是与上述关切有关的行动建议， 

  1.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与会员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

相关组织密切合作，继续带领制定新的和创新的办法，以更好地处理非列管前

体化学品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问题，包括更新、公布和传播麻

管局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有限国际特别监控清单，连同麻管局规定的各国政府

可根据本国法律制度采取的自愿行动列表； 

  2. 邀请会员国对非列管前体化学品采取一系列前瞻性措施，例如提高公

共机构、私营工业、卫生和公共安全部门以及其他利益关系方对非列管前体化

学品用于非法制造列管前体化学品和毒品的可能性风险的认识，取得相关部门

的配合，以促进查明进口国、出口国和过境国根据本国法律确定的非列管前体

化学品的可疑交易，包括新的和不寻常的贸易方式，对非法制毒过程中非列管

前体化学品替代列管前体化学品的现象保持警惕，并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可

能与其他会员国和适当的组织分享有关本国活动和调查结果的信息； 

  3. 鼓励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及区域组织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密切合

作，特别是在其棱晶项目和聚合项目下，以便提高这些国际举措的有效性； 

  4. 鼓励会员国依据本国法律考虑在适当情况下自愿利用出口前网上通知

系统等机制或正规的双边沟通渠道，就下列货物发出出口前通知：所获悉的经

有关国家主管机关适当证实的可疑货物，一般认为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且列入

了国际特别监控清单和所有区域监控清单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其中包括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按照其任务授权确定的物质，以使目的地国主管机关能够核实交

易的目的并作出适当的反应； 

  5. 还鼓励会员国对主管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使之熟悉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开发的工具，通过这些工具，主管机关可以了解麻管局公布的参与

国法律管制的范围和程度，也邀请会员国主管机关向化学工业中受信任的相关

利益方提供其认为适当的信息，以期增进这些利益方对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法

律要求和监管要求的认识； 

  6. 建议主管机关在前体事件通信系统注册并使用该系统，将其作为不仅

涉及列管前体化学品而且也涉及非列管前体化学品的事件的系统化信息共享手

段，并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交国家主管机关注意到的经常发生转移用途情况

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的品名清单，以便可添入非列管前体化学品有限国际特别

监控清单； 

  7.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维持和继续改进前体事件通信系统和出口前网上

通知系统，并邀请会员国继续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维护和改进这些工具； 

  8. 鼓励会员国考虑依据本国法律采用监测措施发现和防止转移用途，并

利用既定的信息交流机制，包括通过前体事件通信系统和关于经常用于非法制

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的年度最新通报和信息速递，使用国际麻醉品管

__________________ 

 28 大会 S-30/1 号决议，附件。 



E/2017/28 

E/CN.7/2017/11 
 

 

22 V.17-02281 

 

 

   

 

   

 

   

 

   

 

   

 

   

 

   

 

   

 

 

   

 

  

 

  

  

制局的表格 D，报告那些未列入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公约》27 表一或表二但已被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

  9. 邀请各国政府考虑采取措施，包括诸如酌情颁布法律或出台行政程

序，授权停运进口国、出口国和过境国依据本国法律所确定的可疑非列管前体

化学品货物，并与麻管局交流信息以防止转移；

10. 鼓励会员国建立和加强与业界特别是与化学和制药行业的自愿伙伴关

系，包括已有的相关国家协会、区域协会和国际协会，考虑到相关运营方在国

家范围的不同作用，并建立沟通渠道以报告任何可疑订单和交易，还鼓励酌情

和在适当时使用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发布的《化学工业自愿业务守则准则》，29以

及麻管局制定的政府和私营部门伙伴之间谅解备忘录范本，同时牢记这些行业

可对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又鼓励已有自愿业界合作机制

的国家与想要建立此类机制的国家之间开展合作活动；

  11. 邀请各国政府切实尽快增进监管机关和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共享前

体事件信息，特别是提供实用的运作详情以供进行后续调查，以期发现和查明

各种趋势和涉案犯罪网络，并防止贩运分子将来采取同样的作案手法；

12. 邀请各会员国酌情探索不单纯依赖对个别前体化学品正规管制的新监

控方法；

13. 鼓励会员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相

关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收集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与前体有关的犯罪活动的数据，

分析这方面的证据并共享信息，并依据国内法规，继续加强法律、执法和刑事

司法对策，以及国际合作，以遏制这类非法活动；

14. 鼓励各国政府提高国家实验室的能力和有效性，并酌情促进实验室之

间的国内、区域和国际合作，以识别和发现新出现的前体化学品；

15. 邀请各国政府自愿审议各种办法，如快速列管程序，汇编没有已知合

法用途但已知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的清单，通过各种规定允

许政府在有足够证据证明非列管前体化学品将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情况下对此

种物质采取行动，以及其他创新的立法办法、监管办法或行政办法；

16.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供预

算外资源。

 

__________________ 

 29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XI.17。 




